2009年公开招聘人事代理人员启事

一、招聘计划

	单位
	招聘 

人数
	招聘

岗位
	学历  要求
	专业
	备      注

	医药科学工程技术中心
	1
	
	硕士及以上
	临床医学或
预防医学专业
	全日制“211”院校毕业硕士生（其本科学历亦为上述学制及院校）；
研究方向：细胞药理；
英语水平：CET-6或以上。

	
	2
	辅导员
	硕士及以上
	英语专业1名；
其它专业1名
	男性；中共党员

	合计
	3人


二、招聘范围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热爱教师职业。
（二）2008、2009届毕业生。

（三）符合招聘岗位提出的其他要求。

（四）身体健康。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应聘：

1.曾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或曾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

2.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

3.有国家助学贷款违约不良使用记录；

4.其他不符合应聘条件者。

三、报名方式及报名时间
采用电子邮件方式报名。

邮箱：rsk23429@126.com
报名时间：2009年6月29日——2009年7月8日
四、招聘程序

（一）经网上资格初审后，初步认定符合条件者，将在校园网上公布名单（2009年7月9日）。

（二）现场复审。通过资格初审的报名者于2009年7月10日期间携带应聘材料（个人身份证、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个人近期免冠1寸照片2张、相关技能证书和科研业绩材料等）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来校（人事处205房间）现场复审，经审查，确认符合条件者，发放理论考试准考证。
（三）笔试。以闭卷方式进行。笔试内容为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法律、教育教学、心理学、语言逻辑等方面基础知识。根据笔试成绩按招聘岗位人数1：3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进入面试的人选（成绩并列者可同时面试）。
（四）面试。面试主要考察应聘者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仪态风貌、专业理论知识水平和外语听说能力。
（五）体检。根据笔试和面试总成绩按照招聘岗位人数1：1.5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的人员。如体检后出现身体不合格者按报考同一招聘岗位者的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六）确定拟聘人选。
五、待遇

 享受学院规定的人事代理人员各项待遇。
